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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控收到紐交所關於
符合紐約證券交易所持續上市標準的通知

茲提述陸金所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5年5月13日及2025年10月30日的公告
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紐約證券交易所（「紐交所」）批准延期提交其截至2024年12月31
日止年度的20-F表格年度報告（「2024年20-F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
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宣佈本公司收到紐交所日期為2026年4月30日的函件，確認本公司已及時向美國
證券交易委員會（「美國證交會」）提交其定期報告，並符合紐交所上市公司手冊第802.01E
條。因此，本公司將從紐交所逾期申報公司名單中移除，而本公司證券相關的逾期申報
標記也將從紐交所系統中移除。

誠如先前所披露者，本公司由於更換其核數師，導致延期提交2024年20-F年度報告。本
公司已於2025年委任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（特殊普通合夥）為其新
任核數師，並已獲紐交所批准將提交2024年20-F的期限延長至2026年4月30日。

本公司已在紐交所批准的延期期限內於2026年2月17日向美國證交會提交2024年20-F。其
後，於2026年4月30日，本公司已提交包含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半年度財務
報表的6-K表格，藉此使其定期向美國證交會提交的文件保持至最新狀態，並符合紐交
所上市公司手冊第802.01E條的規定。

承董事會命
陸金所控股有限公司

董事長
葉迪奇

香港，2026年5月7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吉翔先生及席通專先生，非執行董事蔡方方女士、郭世邦先生及
李佩鋒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葉迪奇先生、李蕙萍女士、葉冠榮先生及鄭小康先生。


